
113學年度第1學期班級幹部研習

報告人：學務處生輔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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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電話

校安中心(04)2392-8053

學校電話0972-570-003



(1)騎車轉彎進入校門，請同學切實遵守交通號誌，以免發生危險。

(2)騎乘機車請載安全帽(無論行駛於校外或校區內)，並請勿超速(校內

速限為25km)、超載，遵守交通規則，注意行車安全。

(3)校區內行走請走行人紅磚道勿與車爭道，並注意往來車輛，以維

校內交通安全。工業工程與管理館旁車道，僅供汽車通行，請同學注

意。

(4)機車請依規定停放於機車停車場，請勿貪圖方便駛入教學區，若

有發現違規，將通知駐警隊鎖車。

交通安全宣導



校園交通違規樣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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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業工程與管理
館旁通道，僅供
汽車通行，行人
請走行人穿越道，
以維護安全。

機車請依規定停
放在機車停車場；
未依規定停放，
將通知駐警隊鎖
車。

機車禁止騎
乘進入教學
區，違規者
依校規議處。

校內騎乘
機車請依
規定配戴
安全帽，
勿心存僥
倖。



• 本校近三年A1交通事故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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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安全宣導

年度 A1件數

110 1

111 3

112 2

交通事故分類如下：
1.A1類：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
內死亡之交通事故。

2.A2類：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二十四
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。

3.A3類：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。



經統計，113年1月1日至8月31日止，本校已有4位

同學因交通事故往生，倍感遺憾。

請同學外出時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騎乘機車

、微型電動二輪車、自行車等一定要注意安全，駕駛

期間應遵守交通規則，減速慢行，切勿酒後駕車、疲

勞及危險駕駛，以策安全。

若有緊急事件，可撥校安中心24小時專線

04-239280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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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安全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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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雙十公車

申辦網址：台中市雙十公車
https://idoor.taichung.gov.tw/index.jsp

 雙十公車優惠：

10公里免費、超過10公里車資上限10元

 可綁定悠遊卡、一卡通、iCash

https://idoor.taichung.gov.tw/index.j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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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雙十公車

 ★建議申辦流程：點選網址

https://idoor.taichung.gov.tw /→立即申辦→送出

資料後，攜帶所填票證及規定身分證明文件至申

辦地點進行卡片綁定。

 鄰近本校申辦地點：

(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08:00 – 12:00 / 13:00 – 17:00) 

太平區戶政事務所(台中市太平區大源路2之18號)

(服務時間：週六 08:30 – 12:00 / 13:00 – 17:30)

坪林圖書館(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13號)

https://idoor.taichung.gov.tw/


本校校園全面禁菸！！

菸害防制法自112年3月22日施行，
明訂大專校院校園全面禁菸，請
勿於校園內吸菸，違反者將依法
舉報。

菸害防制宣導



本校校園全面禁菸！！
東側門兩側紅磚區，也是屬於校園區域，

請勿在此吸菸。

菸害防制宣導



菸害防制宣導



12

兵役系統

全校男同學都要填寫兵役申請資料

完成二階段軍事訓練的同學，請於

當學期開學一週內辦理儘召

登錄學校首頁/校務行政/

學生篇/學生事務/兵役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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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操行成績計算

學生事務處/生輔組/章則辦法/學生操行考查辦法

說明 加減分

嘉獎 加1分/次

小功 加2.5分/次

大功 加7.5分/次

操行成績基本分82分

說明 加減分

曠課 扣0.5分/節

遲到 扣0.25/節

申誡 扣1分/次

小過 扣2.5分/次

大過 扣7.5分/次

https://osca.ncut.edu.tw/var/file/10/1010/img/574/673226234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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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請假系統

登錄學校首頁/校務行政/學生篇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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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維護同學權益，請務必轉知同學無論是否有

請假或曠課」均需定期上網查詢缺曠紀錄，如

有疑問，可至生輔組查詢更正(分機2323)。

 系統送出請假單後，請提醒導師(系主任)審核

 將來要升學、實習或申請獎學金均需要

假曠明細表

 務必定期確認假曠系統

學生請假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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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學雜費減免&弱勢助學金只能擇一申請※ 申辦人校內分機2324

類別 學雜費減免 弱勢助學金

申請資格 特定身分-如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、
低收入戶、等(詳見公告)

前一年年收入70萬以下(詳見公告)
(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以上(新生免)，
家庭利息2萬元以下，不動產650萬以下)

申請日期
(可參閱行
事曆)

每年5月及12月份
(每學期期末申請下學期學雜費
減免*每學期須提出申請*)

每年9月份
(上學期申請，核可後於下學期學雜費
內補助)

申請方式 兩者皆線上申請

注意事項 1.申請學貸者，須先申請減免通
過後，再依減免後繳費單申辦
學貸
2.學校初審通過後，一律先減免
學雜費，若教育部審核不通過，
將通知同學繳回減免金額

1.請申請者關注11月20日左右審核結果
公告
2.結果公告後，符合資格同學可於申復
時間內檢具相關紙本證明文件繳交至
青永館6樓生輔組

重要提醒 請保持個人email與手機聯絡資訊正確與暢通

學雜費減免&弱勢助學金申請

https://www.ncut.edu.tw/p/412-1000-856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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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
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」懶人包

學雜費減免&弱勢助學金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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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長群組

「班長群組」是學校傳達各項訊息的管道之一，
請班長務必注意群組內的訊息，並轉知班級群組。

另外，班長於群組中詢問問題，若超出上班時間，
承辦人(Emily Yu._.)將視情況回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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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習會結束
感謝出席與會


